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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B10916

关于对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

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

号

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京安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京安股份”）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5年 12月 31日的

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、2025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

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

附注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28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(2026)第 ZB10915
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

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股转系统公告〔2021〕1007号）的相关要求，

我们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

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五.（五）.1”所述，京安股份于 2025年参与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的防沙治沙项目，将项目产生成本归集在合

同履约成本，账面余额 4,354,606.06元，本年度计提合同履约成本减

值准备 1,840,206.98 元，相应于 2025年度合并利润表列示资产减值

损失 1,840,206.98元；同时将防沙治沙项目培育树苗发生成本在库存

商品中核算，金额 1,167,561.20 元。由于我们未能对该项目用树苗

种植数量、成活率、供应商提供商品/劳务进行核查验证，我们无法

就该项存货中合同履约成本及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以及京安股份确

认的 2025年度项目的资产减值损失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也

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。

二、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依据和理由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

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

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：（一）在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后，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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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

性；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

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

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

对于防沙治沙项目确认的库存商品、合同履约成本及其减值准

备，我们执行了检查项目相关合同、物流记录、验收入库单据及部分

现场施工照片等支持性文件，复核了减值准备的计算过程，但由于无

法印证部分单据的真实可靠性，部分劳务费用可靠的分摊依据。因此，

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支持性资料以确认京安股份于 2025年 12月
31日库存商品中的树苗、合同履约成本及其减值准备的准确性，以

及 2025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准确性。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

的证据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我们认为若上述事项的错报存在，

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事项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资产科

目（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，资产减值损失）产生可能影响，并不构成

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不具有广泛性，因此依据审计准则发表保

留意见。

三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

的影响

如上所述，由于无法就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，我们无法判断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京安股份合并及母公司财务

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金额。

四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

披露规范性规定

如上所述，由于无法就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，我们无法判断相关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

规范性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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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使用限制

本专项说明仅供京安股份为披露 2025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，

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

中国·上海 2026 年 4 月 28 日












